
 

 

《 2005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第 三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 
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

五月三十日第三次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的回應。  
 
( a )  考 慮 在 法 例 中 訂 明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

(證 監 會 )非 執行 主席 及行政總 裁的 角色及職 責區
分  

 
 我們已再次考慮上述事宜，認為不宜在法例中硬

性 訂 明 證 監 會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兩 者 之 間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區

分，理由詳述如下：  
 

( a ) ( i ) 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現行條文沒有訂明主

席、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之間的職務及職

責區分，但現時這些人員的職責卻有清楚的

區分。這樣的職責區分並非法定安排，而是

透過行政方法予以實施，並自一九八九年證

監會成立 1 6 多年以來行之有效。我們並不
察悉有情況或事實顯示現時以行政方法區分

工作的安排不能成功應用在主席及行政總裁

的職責區分。  
 

( a ) ( i i )  政府當局已在呈交立法會（包括財經事務委

員會及法案委員會）的多份文件中概述有關

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的角色及職責區分的基

本 原 則 。 我 們 會 邀 請 證 監 會 董 事 局 1 就 這 些

基本原則發表意見及予以同意，然後會請董

事局擬定工作區分的細則，以及有關工作區

分的實施安排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訂明，證監會由一名主席、執行董事及非
執行董事組成。本文件使用 “董事局 ”一詞代表 “證監會 ”，以區分證監會與其僱員／
職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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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( i )  在 我 們 參 考 的 本 地 機 構 ， 例 如 地 鐵 有 限 公

司、九廣鐵路公司、機場管理局及強制性公

積 金 計 劃管 理局 (積 金 局 )，他 們 的 主席 、成
員或董事之間的職責區分並沒有在相關法例

內訂明，而是透過行政方法予以實施，並且

行之有效。  
 
( b ) ( i i )  以地鐵有限公司為例，該公司主席及行政總

裁 的 職 責 有 在 公 司 年 報 內 載 述 ， 但 沒 有 在

《地下鐵路條例》 (第 5 5 6 章 )內訂明。至於
授權執行董事管理公司日常事務，亦只是在

公司章程細則及董事局採納的規程內載述。  
 
( b ) ( i i i )  至於九廣鐵路公司，政府於二零零一年修訂

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》 (第 3 7 2 章 )，就公司
主席一職分拆為非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作出

規定。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》第 3 ( 2 A )條訂
明 ， “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的 職 能 ， 是 本 條 例 授
予 他 們 及 由 公 司 指 派 給 他 們 的 職 能 ”， 但 該
等角色和職能之區分並沒有在法例內訂明，

而是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發出的立法

會參考資料摘要 2 內訂明。  
 
( b ) ( i v )  就 機 場 管 理 局 而 言 ，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》

(第 4 8 3 章 )第 3 ( 6 )條只訂明主席須履行在主
席職位範圍內的職責及責任，特別是管理局

的政策及對外事務，以及指派職能予行政總

監。條例並沒有詳細列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

間的職務和職責區分。  
 
( b ) ( v )  就積金局而言，非執行主席、行政總監與其

他董事之間的職責區分，亦沒有在《強制性

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 4 8 5 章 )內訂明。該條
例第 6 B 條只訂明行政總監是管理局的最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就《 2001 年九廣鐵路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發出的立法會
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︰TBCR 3/1015/98 Pt .3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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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人 員 ， 並 具 有 管 理 局 所 指 派 的 其 他 職

責。  
 
( c )  就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而言，該管理局主席

及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區分，亦沒有在《金

融服務及市場法》內訂定，而是於管理局的

年報內載列，並上載管理局的網站。  
 
( d )  考慮到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現行條文，以

及我們所參照的本地及海外經驗均沒有在有

關法例內硬性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的職

責區分，我們認為，有關職務及職責會不斷

隨時間而演變；因此有需要提供彈性予董事

局，按照機構的法定目標、職能、權力與職

責及切合其運作需要，讓董事局可靈活地調

整主席和行政總裁，以及執行董事和非執行

董事之間的職責和關係。這種行政上的彈性

亦應適用於證監會。  
 
( b )  可否與證監會商討，按建議的角色及職責區分訂

立細節  
 
2 .  當局認為法案委員會的提議可行。政府已去信證

監會董事局，邀請董事局就政府當局為劃分證監會主席和

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職責制定的基本原則，提供意見。基本

原則一經同意，政府當局會邀請董事局研究及訂立有關職

責區分的建議細節及安排。這些細節及安排會夾附於主席

的委任書及行政總裁的聘用合約內，並會以新聞公報形式

及上載證監會的網站，向公眾公布。  
 
( c )  重新考慮證監會主席的建議薪酬水平  
 
3 .  政府當局重申，分拆職位後的證監會主席並不是

受聘於證監會，而是服務香港社會的工作。公眾人士以及

諮詢和法定組織的成員普遍接受，這些組織的公職是以自

願服務原則作根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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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仔細考慮到證監會主席一職是服務社會的工作，

以及證監會主席責任重大，而公眾的期望亦很大，我們已

在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建 議 主 席 薪 酬 為 每 年 約 7 0 2 , 0 0 0
元，即現時證監會非執行董事薪酬的三倍。對於那些對服

務社會有承擔的人士來說，我們相信薪酬並非他們接受公

職的主要決定因素。從很多法定組織的任命可看到，有不

少人士都是本服務社會的精神，竭盡所能，投入大量時

間和精力，擔任薪酬不多甚至是沒有薪酬的公職。醫院管

理 局 、 機 場 管 理 局 和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等 公 職 是 其 中 一 些 例

子。   
 
( d )  以客觀的方法廣泛物色主席職位的人選，而非按

照現行公共和法定機構的委任機制從有限人選中

作出委任。  
 
5 .  證監會主席的委任，由行政長官根據《證券及期

貨條例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作出。委任制度會按照現時
諮詢和法定機構的委任制度，基本原則是按候選人的才能

作出委任。這個制度行之有效，已在約 5 0 0 個諮詢和法定
機構實施，合共委任了約 5  0 0 0 名背景廣泛的人士。  
 
6 .  我們先前已在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及法案

委員會的多份文件中列明主席的客觀甄選準則，現複述如

下：  
 

( i )  對香港有良好的認識；  
 
( i i )  對本地的營商環境及金融和證券市場有豐富的經

驗或良好的認識，以及  
 
( i i i )  對國際金融市場有認識或經驗；  

 
7 .  以上的客觀準則會作為政府物色證監會主席的合

適人選的客觀基礎。政府會從不同渠道包括業界及社會人

士提供的意見，物色人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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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透過不同的渠道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初步訂出

符合上述客觀準則的人士的名單，然後按照候選人須具備

的以下必要條件再次考慮名單的人選：  
 

( i )  操守；  
 
( i i )  對服務社會的承擔；  
 
( i i i )  具遠見；  
 
( i v )  具領導才能；  
 
( v )  能與公眾和各有關人士／團體溝通；以及  
 
( v i )  能與其他地區的有關機構建立聯繫。 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把合資格並適合擔任主席一職的

候選人名單整理作最後名單，連同各人的背景資料提

交行政長官考慮。  
 
9 .  香港是一個精英匯聚的地方，政府當局會非常謹

慎地根據上述客觀準則及各項必要條件，物色主席的最合

適人選。我們歡迎業界和公眾人士就候選人的準則、必要

條件及人選，提出意見。  
 
( e )  訂明誰人是證監會事務的最終負責人，並在法例

內反映這項政策意向  
 
1 0 .  證監會現任主席於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五年五月十

九日會議上發言 (見附件 A 第 6 段 )時表示：  
 

“目 前 的 法 例 很 清 楚 地 訂 明 誰 是 最 終 會 全 面 接 受
問責並作為證監會之首的人物。證監會主席是證
監 會 的 全 職 執 行 董 事 ， 是 本 會 事 務 的 最 終 負 責
人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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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希望重申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現行條文沒有

訂明證監會主席、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之間的角色及職

責 區 分 ， 也 沒 有 明 確 條 文 訂 明 主 席 是 證 監 會 的 最 終 負 責

人。  
 
1 1 .  按 照《 證券及期 貨條 例》，證 監會 (即董事局 )須
履行該會的法定責任、職能及行使該會的法定權力。這些

職能、權力及責任的背後，代表責任和問責，換句話說，

權責是並行的。因此，根據一般原則，證監會董事局須為

該會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賦予的職能負上最終責任。  
 
1 2 .  儘 管 有 上 述 一 般 原 則 ，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第

1 0 條訂明，除條例附表 2 第 2 部指明的不得轉授的職能
外，證監會董事局可把其職能轉授予該會成員、僱員或該

會設立的委員會。根據分拆職位的建議，主席須為證監會

的 政 策 以 及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賦 予 主 席 的 八 項 職 能 (附
件 B )負 責 ， 而 行 政 總 裁 則 須 為 證 監 會 的 運 作 事 宜 負 責 。
在執行不得轉授的職能時，如這些職能涉及某些須由董事

局全體成員考慮、決定及執行的事宜，董事局全體成員須

為該等事宜負上最終責任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  
 
 
 
















